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2〕赣行复第114号
申请人：朱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朱某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某公司（以下简称被举报人）销售不合格产品案的处理，于2022年7月26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8月1日受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对某公司生产经营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鱼酥的举报件作出不立案的处理决定（编号：1320707002022050753712164的），责令被申请人依法依规继续履行法定职责，限时重新办理该举报件。

申请人称：申请人因生活所需，通过网络交易方式从被举报人处购买使用鱼酥，发现该涉案商品存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情况，2022年5月7日，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对被举报人进行举报，举报编号：1320707002022050753712164。举报内容：本人于2022年2月23日在某平台的店铺“某某专营店”支付花费8.4元购买网宣的25-35条-鱼酥-1-件，销售商经该店铺营业执照公示查询为“某公司”，本人交易订单编号为：220223-467098715772466，发现产品存在检测报告不符合《2202其他水产加工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详见附件)，无合格标识未履行进货查验、产品标准号乱写、包装污染、非法添加等诸多问题。请求在法定的工作日内进行立案调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要求被举报人提供签字盖章的合法有效材料，证明自己生产经营的本批次的、符合《2202水产加工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要求的材料，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厉处罚。在12315编号1320707002022050753712164里面的被申请人回复一栏里，被申请人于5月25日回复∶不立案，内容：“经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被申请人避重就轻，没有调查和回复申请人举报的全部问题，未全面履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和《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因被申请人的该行政行为，导致申请人花费合格正品商品的钱购买到了涉嫌不合格的商品，且申请人不能合法退货退款，被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受到了损害。申请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有行政复议案件的资格。
申请人提交证据：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个人信息页截图、全国12315平台个人信息中心截图、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详情页截图、消费者实名举报书、拼多多网店经营者证照信息截图、商品快照、商品网页截图、快递截图、商品照片、商品包裹照片、检测结果照片。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申请人于2022年5月7日通过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举报，举报的主要内容为“本人于2022年2月23日在拼多多平台店铺“某专营店”支付8.4元购买网宣的25-35条-鱼酥-1-件，销售商经该店铺营业执照公示查询为某公司，本人交易订单编号为220223-467098715772466，发现产品存在无合格标识未履行进货查验、无产品标准代号、包装污染、非法添加等诸多问题，请在法定的工作日内进行立案调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要求被举报人提供签字盖章的合法有效材料证明自己生产经营的本批次的、符合《2022水产品加工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要求的材料，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厉处罚。”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调解中发现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应当自发现之目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特殊情况下，核查时限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被申请人于5月13日对被举报人进行了相关询问，因申请人已就类似情况对同一被举报人的行为进行了多次举报和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也于4月10日对被举报人进行了相关询问，并要求被举报人提供了所售被举报产品的台账资料，故被申请人未对被举报人进行重复询问和索要相关材料。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询问笔录以及被举报人提供的台账资料显示，其公司所售被举报“香酥小黄鱼”为连云港苏味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当事人提供了加工企业的资质、双方委托加工协议以及委托检验报告和出厂检验报告。此外，被申请人执法人员通过对举报信举报内容的核实，发现申请人所举报内容不实，例如，其举报信声称被举报产品无产品标准代号，但在其举报材料中提供的照片显示，被举报产品明显标示了执行标准，与其举报内容自相矛盾。由于申请人所举报内容不实，且被举报人提供了相关的进货查验手续和资质，被申请人于5月25日决定对被举报人不予立案调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的规定，被申请人于5月25日将不予立案情况通过12315平台告知了申请人。二、被申请人通过12315平台形式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情况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式样》举报中不予立案告知书(文书式样十一)“注：1.本告知书适用于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告知实名举报人不予立案情况。2.本告知书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告知。”的规定，被申请人于5月25日将不予立案情况通过12315平台的形式知申请人符合规定要求。另，根据全国12315平台显示，截至7月1日，申请人朱某已在平台举报1762次，其中大量举报所涉及的网购金额仅为几元钱，并且存在虚假举报内容。此外，被申请人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申请人曾多次联系过被举报人索要赔偿，被举报人向被申请人反映与其联系的自称为朱某的是一青年男子，而申请人“朱某”身份证信息显示其出生年份为1955年，今年已经67周岁，且举报登记单显示朱某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湘江重建地”，而朱某身份证显示其地址为“重庆市江津市白沙镇育才街21号”。综上，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真实身份存疑。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职责，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回复合规，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举报材料、投诉举报单、案件来源登记表(赣市监案源（2022）036号）、被举报人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进货查验相关材料、询问谈话笔录、不予立案审批表、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全国12315平台告知材料。
经审理查明：2022年5月7日，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进行举报，申请人称在被举报人处购买的鱼酥存在无合格标识未履行进货查验、无产品标准代号、包装污染、非法添加等诸多问题，请求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进行立案调查，对违法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厉处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进行处理：5月13日，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进行询问，因被申请人已于4月10日对被举报人进行了相关询问，并要求被举报人提供了所售被举报产品的台账资料，且被举报人提供了相关的进货查验手续和资质，5月25日，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制作了市场监管〔2022〕第G050701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于同日将举报不予立案情况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提交的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详情页截图、消费者实名举报书及被申请人提交的案件来源登记表、被举报人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进货查验相关材料、询问谈话笔录、不予立案审批表、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全国12315平台告知材料和相关法律依据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负有处理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在法定期限内对被举报人进行调查，决定不予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不立案决定，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符合上述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5月25日在全国12315平台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9月28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


